
□ 记者 章炜

  盗版商家利用知名书店名称误

导消费者， 平台对此缺乏有效审核。

部分盗版商家利用消费者耳熟能详

的书店名称， 如“新华书店” 等，

在平台开店时取类似店名混淆视听，

误导消费者认为是官方店铺， 实则

销售的是盗版书籍， 且以明显不合

理的低价销售。

例如， 调查发现平台有多家含

“新华”字段的店铺，如“北京新华书

店正版企业店”等，以明显低于正版

的价格（约正版价格的 1/5）销售书

籍，28 次经鉴别为盗版图书。

浙江省消保委建议各大平台按

照 《电子商务法》 等法律法规， 严

格审核图书销售经营者的经营许可

资质， 加强对平台销售盗版行为的

监测， 完善销售盗版行为处置机制，

快速响应投诉举报， 加大对盗版行

为的打击力度， 及时采取删除、 屏

蔽、 断开链接、 终止交易和服务等

必要措施， 保障平台内商品和服务

质量， 营造公平交易环境。 （来源：

钱江晚报等）

部分商家堂而皇之
用“新华书店”之名

  调查发现， 平台往往仅对经过

鉴别为盗版的销售链接作下架处理，

对店铺内同一商品在售链接以及商

家重新上架新链接等疑似销售盗版

行为审核不足， 对店铺多次售假等

行为缺乏有力处置措施。 这种对盗

版处置一般只采用删除链接， 而不

进行关店处罚的行为是导致盗版屡

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例如， “莱特图书专营店” 销

售的图书多次经出版社鉴别为盗版，

平台接到投诉后下架相关链接并回

复称“已治理”， 但调查发现该商家

仍通过上新链接等方式销售盗版图

书。

盗版商家通过下架链接、更换店

铺名等方式逃避平台处罚。部分盗版

商家利用在平台开店、上新及下架链

接程序便捷，通过多个链接上新同一

商品、删除链接、更换店铺名、关闭店

铺等方式逃避平台监管和处罚。

商家违法成本低，消费者维权成

本却较高，想要证明购买到的是盗版

图书往往需要一定的举证周期，其间

常因“链接失效”“店铺失踪”等原因

导致无法投诉成功。

例如， “墨竹家居日用专营店”

和“墨多趣图书专营店” 等店铺曾

销售盗版 《国之脊梁》 一书， 当经

鉴定为假货， 消费者准备维权时，

却因店铺商品已清空、 店铺搜索不

到等原因， 导致投诉无门。

仅对销售链接下架
平台治理亟待完善

  近期， 浙江省消保委联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展盗版图书专项调查， 涉及淘宝、 天猫、 微信视频号等多个平

台， 共购买标有“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 478 册， 经出版社鉴别， 盗版图书共 171 册， 盗版率

达 35.8%。 浙江省消保委建议建议各大平台严格审核图书销售经营者的经营许可资质， 加强对平台销售盗版行为的

监测。

  为了节约成本， 盗版图书往往

质量堪忧， 存在诸多问题。 本次调

查发现， 部分盗版图书纸张薄透、

克重不达标、 尺寸偏小， “缺斤短

两” 严重。

部分盗版图书色调灰暗， 印刷

模糊不清， 细节缺失严重， 使用劣

质油墨导致开封后异味明显。 部分

盗版图书存在错别字、 漏字、 缺页

等问题， 造成信息错误或缺失。 这

些少儿盗版图书不仅会因内容错误

对儿童学习造成误导， 字迹模糊、

色彩失真还容易加速儿童视觉疲劳，

增加视力损伤风险。 此外， 劣质油

墨会导致铅等有害物质超标， 长期

接触将危害儿童身体健康。

盗版图书质量低劣
危害儿童身心健康

消保委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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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暑期的到来， 各类培训班

火爆， 但消费纠纷也不少。 “成人

毛笔课竟是和儿童安排在一起学习，

退课居然还要我承担经营成本？” 近

日， 刘先生来到浦东新区消保委投

诉， 他在一家培训机构报名学习书

法， 却被商家的荒唐操作气得不轻。

刘先生告诉消保委工作人员，

买课前， 销售表示成人毛笔课有专

门的老师授课， 他在体验了一节课

后感觉满意， 于是支付了 8900 元报

了 52 次课程。 但上了三四次课后，

他发现机构把他与儿童安排在一起

上课， “成人书法” 竟然与“儿童

书法” 同堂授课？ 刘先生表示无法

接受， 于是多次向商家反映希望能

安排成人班， 但商家一直敷衍。

此后， 刘先生提出了退课申请，

并表示愿意根据合同约定承担 20%

的违约金， 但商家表示拒绝。 无奈，

刘先生只能致电消保委寻求帮助。

接到投诉后， 消保委工作人员

马上与商家取得联系， 但商家的答

复却蛮横无理。 商家对于把“成人

书法课” 与儿童书法课安排在一起

的理由敷衍带过， 只是强硬地表

示， 签订合同后就不做退款。 此

后， 经消保委工作人员多次普法以

及劝说， 商家虽同意按照合同约定

扣除 20%的违约金， 且同时扣除刘

先生已上课程的费用， 并提出了一

个无理的方案， 让刘先生承担每月

商家的经营成本 （含房租和人工），

最后核算下来只能退还 2000 多元，

并拒绝了消保委现场调解的建议。

对于这种“理不直却气壮” 的商

家， 刘先生表示会通过其他途径继

续维权。

根据 《民法典》 有关规定， 刘

先生报名书法课程， 其主要目的是

参加成人毛笔课。 但商家将他与儿

童安排在一起上课， 且在刘先生多

次反映后仍未予解决， 这属于商家

的合同履行过程存在瑕疵， 若商家

的行为致使刘先生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 （学习成人书法）， 刘先生有权要

求解除合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

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

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本案中，商家

要求刘先生承担每月经营成本（房租

和人工）更是不合理的要求。 在正常

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商家的经营成本

是其商业风险的一部分，不应转嫁给

消费者。而且，在合同解除后，商家无

权要求消费者承担其经营成本。这种

要求属于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

条件。 消保委认为， 该商家在本案

中的多处行为存违法之嫌， 刘先生

可以通过向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或者

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继续维权，

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余款项， 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 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买课时， 注意“三查合同”， 查

退费规则， 如违约金比例、 附加扣

费项是否合理； 查服务承诺， 如是

否书面注明“专属班级” “师资保

障” 等关键内容； 查机构资质， 确

认办学许可、 师资证明等文件。 同

时， 采取分段付费的方式， 优先选

择按阶段付费课程， 降低预付风

险。

成人毛笔课变“童趣班” 退款却要担“经营成本”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买课时注意“三查合同”

购书400余册，盗版率超三成
盗版商家利用“新华书店”等名称误导消费者

来源：浙江省消保委


